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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06       证券简称：物产中拓        公告编号：2015-84 

 

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新加坡设立合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对外投资概述 

为充分利用合作方资源和业务优势，快速提升国际业务能

力，促进国际业务平台更快更好地发展，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物产中拓”或“公司”）与 SINGAPORE GOR HOCK METAL 

PTE. LTD.（中文名称：新加坡五福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加坡五福”）在新加坡合资设立 BEAMPLUS INTERNATIONAL PTE.LTD.

（中文名称：益光国际），注册资本 1000 万美元，主要开展钢

材及冶金原材料、有色金属等产品的进出口及转口贸易，并涉及

内保外贷、供应链金融、国际贸易平台服务等业务。 

2015年 12月 2日，公司收到益光国际的《公司注册证明书》 

及湖南省商务厅下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相关设立及备案

手续已经全部完成。 

该投资事项已经公司办公会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和

《公司投资管理办法》，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与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介绍 

公司名称：SINGAPORE GOR HOCK METAL PTE. LTD. 

中文名称：新加坡五福金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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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王坚勇 

注册资本：3,000,001美元 

Company No:201327282W 

王坚勇先生持有新加坡五福 100%股权，新加坡五福主营业

务为进出口及转口贸易。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英文名称：BEAMPLUS INTERNATIONAL PTE.LTD.  

中文名称：益光国际 

Company No：201540203R 

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号码：境外投资证第 N4300201500212号 

注册地址：新加坡安顺路 10号凯联大厦 19-01室（079903）                  

经营范围：一般批发贸易（包括一般进口和出口贸易）；除

一般硬件外的金属和金属矿石批发（如钢管）。 

资金来源：公司与新加坡五福均以自有资金出资 

注册资本及股本结构：1000万美元 

股东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出资比例 

物产中拓 现金 510 万美元/51% 

新加坡五福 现金 490 万美元/49%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新加坡五福签订的《合资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合约双方： 物产中拓（甲方）、新加坡五福（乙方） 

2、合资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其中甲方现金出资 510

万美元，出资占比 51%，乙方现金出资 490 万元，出资占比 49%。 

3、合资公司设董事局，由 4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推荐 2

人，乙方推荐 1人，由中介公司推荐新加坡籍董事 1人，该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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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表决权；设总经理 1名，由董事局选举产生；设财务总监 1名，

由甲方推荐。 

4、甲、乙双方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资公司的债务

承担责任；按其实缴出资额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

风险及亏损。 

5、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

须赔偿给守约方造成的经济损失，且守约方有权视情节轻重决定

是否解除本协议。 

6、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设立合资公司旨在整合双方的平台、资源及业务，充分发挥

新加坡五福的国际业务经验优势以及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

股东背景优势，提升公司国际业务能力，将合资公司打造成具有

竞争力的社会化境外国际贸易供应链服务平台。 

（二）存在的风险 

合资公司在开展进出口及转口贸易业务的过程中，面临客户

选择，进口货物保管，货物单证的真实性及有效性等经营风险，

以及价格风险、汇率风险，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等风险。 

应对措施：合资公司的经营管理按照公司的管理体系及制度

进行管控；为提高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针对其具体的业务操

作，公司进行了专项研究，制定专项业务风险防控方案及业务操

作流程防范业务风险；并选择有利计价货币，运用套期保值工具，

防范汇率风险和价格风险等。 

六、备查文件 

《合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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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日 

 




